
《河源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解读

2025 年 10 月 30 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河源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现就有关内

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印发河源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河住

建通〔2020〕18 号，以下简称原《办法》）相关法律条款需要对应

更新。同时，基于当前我市机构改革后部门职责调整及基层实践积累

的经验做法，以及原《办法》有效期届满等实际情况，有必要对其进

行完善修订，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四）《物业管理条例》。

三、主要内容

（一）增设电梯条件。增设电梯的既有住宅的结构承载力应当满

足房屋正常使用要求，房屋结构安全。是否同意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

意见及建筑设计方案应当征求所在住宅单元或者本幢房屋全体业主



意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78 条规定，经法定比例业

主同意。

（二）增设电梯申请程序。前期工作：符合本办法关于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的要求→编制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建筑设计方案→向街道办

事处（镇政府）申请公示→提交联合审查申请，且联合审查通过→施

工图审查→确定项目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

→工程施工并竣工→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并出具竣工验收报告→

办理使用登记证→申请项目联合验收→相关部门出具联合验收意见

书，交付使用。

（三）建设管理规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施工或安装过程中，施

工、监理、电梯安装单位等责任主体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加强现场施工的质量安全管理，并接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

（四）维护管理规定。电梯施工单位在竣工验收后三十日内，将

监督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资料及施工过程记录、重大技术问题处理文

件等技术资料移交电梯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使用管理人。超过电梯

生产、安装等单位免费维护保养期的，电梯使用管理人应当委托有相

应资质的电梯维修保养单位对电梯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四、政策问答

（一）本次办法修订主要为了实现哪些目标？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明确各方权责，维护

良好的市场秩序，推动解决居民“上下楼难”问题，完善既有住宅使



用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修订本办法。

（二）本次办法修订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

1.原《办法》中的部分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新

规定存在不一致，需要修订以确保法制统一，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引发

适用冲突。

2.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涉及众多业主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邻

里纠纷。原《办法》的异议协调处理机制在实践中被证明不够完善，

部分项目因协商不畅而长期搁置。本次修订完善了纠纷调处机制，有

利于促进社区和谐。

3.原《办法》的审批流程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通过重塑审批

流程、厘清部门职责、适度放宽规划限制，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4.因机构改革导致的部门职责调整，以及原《办法》有效期届满

等实际问题。

（三）本次办法修订过程中，是如何征集和吸纳各方意见的？

1.初稿形成。在充分吸收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反馈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形成初稿。

2.意见征求。两次书面征求各县（区）政府、市直有关单位意见，

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3.意见处理。共收到修改建议 32条，采纳合理化建议 20条。

（四）新旧办法的差异主要有哪些？



1.适时更新表决条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

明确“面积+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的表决要求，

及时与上位法衔接。

2.优化增设电梯要求。严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保持一

致，不再设置“一票否决”，同时通过公示、调解程序以及民事诉讼

救济途径保障低楼层业主合法权益，减少因邻里矛盾导致项目搁置情

形。

3.适度放宽审批条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考虑人民群众的迫切

需要，放宽原《办法》中应在“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的相关条件，

支持民生实事工程。

4.重塑审批流程。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围绕“审批更舒畅、责任

更清晰、群众更易办成事”的目标，在充分征求各相关单位及广大群

众意见的基础上，重塑审批流程，进一步厘清并压实各相关部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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